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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 年 4 月 13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 869 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7,852,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7.45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于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董事董红波、刘洪安、任元滨因故未能列席会

议；

2、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选举曹春萌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11,135,767 93.2980 34,506,338 6.2984 2,210,600 0.4036

2、议案名称：2.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11,024,272 93.2776 34,303,433 6.2614 2,525,000 0.4610



3、议案名称：3.《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227,451,624 83.2120 45,435,894 16.6224 452,305 0.1656

4、议案名称：4.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227,877,029 83.3676 45,004,094 16.4645 458,700 0.1679

5、议案名称：5.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229,094,529 83.8130 43,654,594 15.9708 590,700 0.21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曹春萌先

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250,028,710 87.1952 34,506,338 12.0337 2,210,600 0.7711

2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

角色的议案

249,917,215 87.1564 34,303,433 11.9630 2,525,000 0.8806

3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

224,478,349 83.0274 45,435,894 16.8052 452,305 0.1674

4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修

订稿）

224,903,754 83.1847 45,004,094 16.6455 458,700 0.1698

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项的议案

226,121,254 83.6350 43,654,594 16.1464 590,700 0.218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3、4、5，关联股东于江、滨州和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滨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洁、高子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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